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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胡刚、总经理黄昭沪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曲

立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牛月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4,105,149,152.60 172,617,316,036.42 0.8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4,346,784,122.63 23,120,655,713.35 5.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849,766,135.38 3,698,676,621.90 31.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600,001,553.62 7,403,217,065.14 2.6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226,128,409.28 842,657,788.00 4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23,998,953.70 836,786,510.63 46.2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5.17 4.46

增加

0.7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807 0.1242 45.49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807 0.1242 45.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0,678.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866,905.9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3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075.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800,470.14

所得税影响额

-1,132,377.35

合计

2,129,455.5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53,1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3,478,459,944 51.26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005,913 1.50

无 未知

景林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易所

）

56,494,745 0.83

无 未知

张尧

46,202,467 0.68

无 未知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

民生信托价值精选

1

期证券投资

资金信托

40,000,089 0.59

无 未知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39,824,647 0.59

无 未知

刘晓燕

38,504,876 0.57

无 未知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43,778 0.42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000,341 0.32

无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20,745,052 0.31

无 未知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3,478,459,944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005,913

人民币普通股

景林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

易所

）

56,494,745

人民币普通股

张尧

46,202,46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

民生信托价值精选

1

期证券投资资金信托

?

40,000,08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39,824,647

人民币普通股

刘晓燕

38,504,876

人民币普通股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43,778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000,341

人民币普通股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 20,745,0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其余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应收股利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6%，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参股企业分

红。

2、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1%，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短期债务。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3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2014年

度绩效奖金。

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383%，主要原因是雅砻江水电官地电站

企业所得税免税期结束，计提所得税增加。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9%，主要原因是参股投资企业本期盈利能力

增强。

6、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2%、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6%、46%。 主要原因：水电：

一是得益于雅砻江水电锦屏一级水库发挥调节作用及锦屏一、 二级水电站

2014年新投机组在本期出力，雅砻江水电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二是雅砻江水

电、国投大朝山本期收到水电增值税退税，上年同期无此收入。 火电：一是受益

于出售曲靖、收购湄洲湾一期，火电企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二是参股企业同比盈

利能力增强，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7、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长3206%，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水电增

值税退税，上期无此收入。

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37%，主要原因，一是本期火

电企业受利用小时和煤价下降影响，燃煤采购成本支出下降；二是上年3季度

出售公司旗下两家煤炭运销公司，本期无煤炭贸易采购支出。

9、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15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

参股企业大额分红。

1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5%，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融资

规模下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

简称

“

国投公司

”

)

在公司

2002

年重大资产置换时承诺

：

国投公司在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后

，

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

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活动

。

承诺时间

:2002

年

4

月

25

日

。

承诺期限

:

长

期

。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投公司在公司

2002

年重大资产置换

时承诺

：

国投公司在成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后

，

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公司间

的关联交易

。

若有关联交易

，

均履行

合法程序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

，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

承诺时间

:2002

年

4

月

25

日

。

承诺期限

:

长

期

。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投公司在公司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

时

，

对于公司及下属公司在国投公司

下属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关联交

易事项

，

承诺如下

：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在国投公司下属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办

理存款业务事项

，

如因国投财务有限

公司失去偿付能力受到损失

，

国投公

司将自接到公司就相关事项书面通知

30

个工作日内

，

依据审计机构出具的

载明国投电力受到损失事项和损失金

额的相关文件

，

以现金方式补偿

。

承诺时间

:2009

年

9

月

16

日

。

承诺期限

:

长

期

。

是 是

置入资

产价值

保证及

补偿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投公司在公司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

时

，

就

2009

年重组标的下属雅砻江水

电

2009

年

5

月被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

有限责任公司起诉和

2009

年

7

月被西

昌市成宗矿业有限公司起诉的损害赔

偿事项

，

承诺如下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割日后

，

如公司因雅砻江水电上述

两项被诉事项实际遭受损失

，

国投公

司承诺将自接到国投电力就前述事项

书面通知起

30

个工作日内

，

依据审计

机构出具的载明国投电力受到损失事

项和损失金额的相关文件

，

以现金方

式补偿

。

承诺时间

:2009

年

10

月

16

日

。

承诺期限

:

条

件成就时

。

其

中

:

成宗矿业

案已结案

，

未

触发赔偿条

件

；

冕里稀土

案因对方变更

名义另行起

诉

，

目前尚未

结案

。

是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投公司在公司

2007

年再融资时承诺

如下

：

公司是国投公司电力业务唯一

的国内资本运作平台

，

目前国投公司

已将适宜进入上市公司的火电资产全

部委托公司管理

。

承诺时间

:2007

年

5

月

28

日

。

承诺期限

:

长

期

。

是 是

资产注

入

国家开

发投资

公司

国投公司在公司

2010

年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和再融资时

，

进一步承诺如下

：

拟

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

后

，

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

，

通过资产购

并

、

重组等方式

，

将旗下独立发电业务

资产

（

不含国投公司除公司外其他直

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

、

业务及

权益

）

注入公司

。

国投公司将根据相

关资产状况和资本市场认可程度

，

逐

步制定和实施电力资产整合具体操作

方案

。

承诺时间

：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承诺期

限

: 2016

年

1

月

25

日前

。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刚

日期 2015-04-27

股票代码：

600886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5-020

债券代码

: 122287

债券简称：

13

国投

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

报告》。

二、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燃料管理部

更名及职责调整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集团化、专业化、差异化管理，经公司研究，拟将燃料管理部

更名为商务管理部，负责归口管理电力公司燃料、物资、招标及工程劳务管理和

集中采购等工作，并负责指导投资企业的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汤业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阎志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收入

（

元

）

6,430,772,090.41 6,397,939,370.29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24,500,108.92 226,645,912.81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0,810,688.39 217,344,190.21 -5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9,734,934.22 -3,830,889.4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 0.17 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 0.17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72 7.92 -2.2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5,518,410,060.49 13,266,793,963.74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653,906,704.56 3,458,363,028.38 5.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29,441,715.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976,874.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3,755.7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78,614.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08,460.72

合计

133,689,420.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3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07% 612,316,909 0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注

境外法人

33.80% 459,118,768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05% 27,832,139 0

张少武 境内自然人

0.48% 6,500,000 0

张轶 境内自然人

0.19% 2,514,443 0

王一超 境内自然人

0.14% 1,950,178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其他

0.12% 1,655,600 0

赵彬 境内自然人

0.11% 1,450,0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金

－

汇赢通

6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11% 1,449,956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0.10% 1,420,50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612,316,909

人民币普通股

612,316,909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注

459,118,768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9,118,76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27,832,139

人民币普通股

27,832,139

张少武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张轶

2,514,443

人民币普通股

2,514,443

王一超

1,950,178

人民币普通股

1,950,17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1,65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5,600

赵彬

1,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金

－

汇赢通

68

号单一资金信托

1,449,956

人民币普通股

1,449,95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1,420,504

人民币普通股

1,420,5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注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乃代表多个账户参与者所持有

，

其中海

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合计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6494.6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

。

以上股东之间

，

大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与海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以

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的管理人均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除上述外

，

公

司概不知悉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张轶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2,514,443

股为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公司股东王一超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1,950,178

股为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公司股东赵彬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1,450,000

股为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

元

）

期初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

（

%

）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42,000,069.27 162,460.00 25,752.56

主要系报告期末尚未到期交割的

远期外汇业务汇率变动所致

。

应收票据

1,642,383,654.95 991,796,937.82 65.60

主要系报告期末票据回款增加而

票据背书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2,781,635,396.97 1,984,291,386.93 40.18

主要系报告期末随销售增加应收

账款增加

应付票据

2,105,337,857.30 1,528,195,526.41 37.77

主要系报告期末开票及票据付款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4,931,107,343.59 3,465,854,583.60 42.28

主要系报告期产量增加及产品储

备原因导致采购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899,936.03 39,990,884.45 -72.74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华意压缩股

票转出相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983,213.55 23,060,876.68 -30.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交流转税较同

期减少导致相应的税金及附加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9,228,745.93 -83,279,637.42 -159.11

主要系本期未交割远期业务变动

及转出到期业务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165,417,195.72 69,966,702.59 136.42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华意压缩股

票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1,617,557.15 5,593,679.63 644.01

主要系各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

（

%

）

变动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6,285,425.80 142,017,285.95 52.30

主要系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的流转

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793,009,940.65 600,251,028.77 32.11

主要系随销售增加相应的费用支

出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65,450,933.72 352,783,830.82 31.94

主要系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增加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4,141,316.08 242,859,715.57 62.29

主要系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本公司相关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

（「

佛山中院

」）（

2009

）

佛中法执字第

236

号

、（

2010

）

佛中法执字第

32

号执行裁定书

，

上述

2

个案件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

除本次收到执

行裁定书的上述案件外

，

本公司还有

1

个案件

（

佛山中院

（

2009

）

佛中

法执字第

852

号

）

尚未收到执行裁定书

。

2015

年

1

月

29

日

公告编号

：

2015-004

；

公告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

况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海信集团

、

海信空调

1

、

海信空调拥有标的股份后

，

对于可能存在的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

，

承诺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

、

联交所

、

深交所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遵循公平

、

公正

、

公开

、

合理的市场原则进行处

理

，

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

2

、

承诺人不利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公司

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3

、

承诺人不利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本

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4

、

承诺人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本公司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

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本公司利益的行为

。

2005

年

10

月

12

日

—

一直履

行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海信集团

、

海信空调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的与白

电相关的全部资产和业务已注入本公司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及其所控

制的企业所保留的其他资产和业务与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存在

同业竞争

。

2

、

在未来发展中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如取得任

何适合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业务的发展机会

，

本公司及其所

控制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发展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及其所控制的

企业将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

3

、

在海信空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海信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期间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会在中国境内及境外

发展任何与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

目

；

亦不再谋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

、

合作

、

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

、

承

包经营

、

委托管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

构成竞争的业务

。

4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不会利用对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优势地

位从事任何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5

、

海信空调

、

海信集团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的

，

将立即停止与本公

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构成竞争业务

，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

同

时须对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导致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之一切损失

和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海信集团

、

海信空调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海信空调和海信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

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或董事权

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关联

企业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2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关联企业将尽量减少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

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其信息披露义务

。

3

、

如果海信空调和海信集团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

，

将依法承

担违约责任

，

并对由此造成本公司及其除海信空调以外其他股东的损

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海信集团

、

海信空调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

，

海信空调

、

海

信集团承诺与本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上做到

“

五分开

”，

保证本公司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万元

）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

万元

）

报告期损益

（

万元

）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

（

万元

）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

来源

000404

华意压

缩

— — — — —

长期股权投资 受让

合计

— — — — — — —

本公司持有华意压缩的股权计入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该股权为本公司受让所得。 1999年，

景德镇华意电器总公司将其持有的华意压缩部分国有法人股5,928万股转让给本公司。 目前，本公司所

持华意压缩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为了更好发挥本公司所持华意压缩股份的作用，报告期内本公司对所持有的华意压缩股份进行了

减持，共计出售20,928,506股，转出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8,189.07万元，确认投资收益13,554.90万

元。 本次减持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华意压缩股份。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

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资

金额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

额

（

如

有

）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221,160.98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221,160.98 - 231,781.31 63.43 4,976.19

合计

221,160.98 -- -- 221,160.98 - 231,781.31 63.43 4,976.1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出口收汇

涉诉情况

（

如适用

）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2015

年

03

月

27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

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本公司从事的衍生品业务主要是为了防范外销应收款的汇率波动风险而做的远期外

汇合约

。

通过在合理区间内锁定汇率以达到套期保值作用

。

本公司已制订了

《

外汇资

金业务管理办法

》

以及

《

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明确规定了从事衍生

品业务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

操作细则

、

风险控制措施

、

内控管理等

。

在实务管理方面

，

在衍生品业务管理办法基础上对衍生品业务采取事前

、

事中

、

事后的全程管理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

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

与参数的设定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交易

未到期合同

，

根据期末的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远期汇价的差异确认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或负债

。

报告期内本公司确认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922.87

万元

，

投资

收益

53.32

万元

，

合计损益

4,976.19

万元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衍生品业务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未发

生重大变化

。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

本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有利于公司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

公司制定

了

《

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

，

提升本公司外汇风险

管理能力

，

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

。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庆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建飞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锡

根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999,739,953.90 2,645,533,396.92 13.3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439,658,720.44 843,325,402.61 70.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55,643,938.79 -359,682,451.45 -26.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80,036,098.00 595,990,408.82 14.1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3,488,167.83 20,941,770.29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800,125.93 19,537,298.05 11.5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2.41 2.65

减少

0.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3 0.12

增加

0.01

元

/

股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3 0.12

增加

0.01

元

/

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473.95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752,258.4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54,043.6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3,011.99

所得税影响额

310,774.22

合计

1,688,041.9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08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000,

000

33.75 72,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8,000,

000

22.50 48,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新疆德赛金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7,000,

000

3.28 7,000,000

无

0

其他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000

1.87 4,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天津安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4,000,

000

1.87 4,000,000

无

0

其他

孙庆炎

3,600,

000

1.69 3,6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建飞

3,450,

000

1.62 3,4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章勤英

2,250,

000

1.05 2,2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斌

2,250,

000

1.05 2,2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秀花

2,250,

000

1.05 2,2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同德证券投资基金

1,388,670

人民币普通股

1,388,670

曲劲凡

611,730

人民币普通股

611,730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59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2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

506,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6,2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5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2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35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400

叶明

34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700

关文平

3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500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30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8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35,649

人民币普通股

235,6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包括孙庆炎及其子女孙翀

、

孙驰

、

孙臻在内的孙庆炎家族

，

同时股东孙庆

炎

、

华建飞

、

章勤英

、

吴斌

、

郑秀花均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

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

除上述情况之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责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

%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459,611,535.93 344,672,490.33 33.35%

主要系首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9,152,870.00 3,648,095.00 150.89%

主要系增加期货持仓保证

金所致

应收票据

148,373,519.39 92,392,671.60 60.59%

主要系销售增加及货款票

据回笼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953,831,500.32 761,427,193.02 25.27%

主要系销售增加影响所致

应付账款

165,964,989.97 330,243,237.31 -49.74%

主要系减少供应商

-

江守

商事应付货款影响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64,448.41 7,006,738.83 -66.25%

主要系上年计提工资在本

期发放所致

股本

213,350,000.00 160,000,000.00 33.34%

主要系首次发行股票增加

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855,670,949.25 336,175,799.25 154.53%

主要系首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影响所致

3.1.2�利润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

%

）

变化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59,206.75 1,083,571.61 34.67%

主要系增值税增长相应附

加税费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48,131.40 -635,029.58 -112.29%

主要系期货平仓损益影响

营业外支出

1,381,485.45 829,259.39 66.59%

主要系销售增加相应水利

建设基金增加及其他支出

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

%

）

变化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69,538.69 -17,998,635.89 -67.39%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8,805,608.48 138,957,158.64 330.93%

主要系首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影响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永通控股

及实际控

制人

永通控股

：（

1

）

自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收

购该部分股份

。 （

2

）

若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份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股份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公司承

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

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

，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

3

）

对于本次

发行前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

的关于所持股份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

在锁定期内

，

不出售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孙庆炎

、

孙翀

：

自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

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后

6

个月内

，

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孙驰

、

孙臻

：

自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收购该部分股份

。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16

日

是 是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永 通 控

股

、

富春

江通信集

团以及本

公司实际

控 制 人

（

孙庆炎

、

孙 翀

、

孙

驰

、

孙臻

）

1

、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

，

其自身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

股份公司外的其他企业

，

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

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

，

未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

业务

；

2

、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其自身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除股份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

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竞争的业务

；

3

、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股份公司进

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其自身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除股份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产生竞争

，

其自身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股份公司外

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

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

免同业竞争

；

4

、

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将

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长期有

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庆炎

日期 2015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

2015-014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等事项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8号）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335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1,335万元， 且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天健验【2015】27号《验资报告》。 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杭电股份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注册号：330198000003854

2、公司名称：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公司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6号大街68-1号

5、法定代表人：孙庆炎

6、注册资本：贰亿壹仟叁佰叁拾伍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2年04月17日

8、营业期限：2002年04月17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制造：电线、电缆（铝合金导线、钢芯铝绞线）。 （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有效期内方可经

营）服务：电线、电缆生产技术咨询；货物进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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